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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民間業者自行開發之工業區，公共設

施用地迄未無償移轉登記予管理機構或當地

縣市所有，且有擅自變更用途及移轉登記予

第三人情事。相關法律規範是否周全，主管

機關有無落實執法，應予究明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緣於民眾陳訴：時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涉嫌未

經依法申請用地變更程序，將原規劃作為臺南保安工業

區內公共設施用地，擅自變更用途、出售他人興建廠房

使用，經該工業區管理會出面制止，該公司相應不理，

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迄未妥處等情。案經本院函詢、

調卷詳核暨約詢經濟部工業局及該部法規委員會等機關

主管人員後，該部參酌本院要求落實執法之意見，邀集

專家學者、民間開發工業區管理機構與縣市政府主管機

關多次雙向開會研商，規劃研議落實執法之相關配套措

施。茲就本件民眾陳訴事由之調查處理情形、案涉制度

面缺失及中央工業主管機關之研議改進措施，分述如下

： 

一、臺南保安工業區內部分原規劃公共設施用地業由經

濟部核定變更為產業用地，於查無違法事證下，尚難

認有未合；其餘仍屬公共設施用地者，雖有未經主管

機關核准即出售並移轉登記第三人情事，因於產業創

新條例施行前移轉登記，受土地法明定登記有其絕對

效力之保護，惟仍須依既定規劃公設用途使用，應請

臺南市政府落實違規稽查取締作業。  

(一)按民國（下同）49 年 9 月 10 日制定公布，80 年 1

月 30 日公告廢止之獎勵投資條例，對於工業區用

地變更之程序及要件並無明文規定，僅於第 73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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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工業用地不得供工業無關之使用。且該條例並

未就民間業者自行開發之工業區內公共設施用地

之產權登記定有規範，直至 88 年 12 月 31 日修正

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（99 年 5 月 12 日公告廢

止）第 64 條第 4 項始有公民營事業開發之工業區

內公共設施用地所有權應登記予該工業區管理機

構，租售、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時，應報經當地

地方主管機關核准等規定。嗣於 99 年 5 月 12 日公

布之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3 項進為明定，該公

共設施用地移轉登記所有權予各該管理機構後，非
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，不生效力。 

(二)查臺南保安工業區（原為台南縣仁德工業區），係

58 年間永徳土地開發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依原獎勵

投資條例規定報經行政院核准投資開發，72 年間由

時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時祥公司）繼續

開發及管理維護，係屬民營事業自行開發之綜合性

工業區，區內用地規劃有設廠及公共設施等用地。

詢據經濟部及該部工業局查復，區內公共設施用地

規劃變更等相關資料，因年代久遠已逾檔案保存期

限，就現存公文資料查核，該工業區內部分原規劃

作為勞工住宅用地、貨櫃集散場、籃球場等公共設

施用地，陸續於 76、78 年間，由開發單位（時祥

公司）直接函文臺灣省政府建設廳，再由臺灣省政

府建設廳層轉經濟部核定。另據經濟部檢附臺南保

安工業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土地登記謄本等地籍資

料表示，於原獎勵投資條例時期，屬非都市計畫工

業區者，其土地登記謄本上使用分區記載為「工業

區」，使用地類別均記載為「丁種建築用地」，欲

查詢工業區用地類別，可逕洽當地縣市政府查詢，

於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適用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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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因編定開發工業區須經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或

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審議，始將工業區用地類別依其

規劃公設用地類別作適當編定等語。此按經濟部核

定臺南保安工業區部分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產業

用地當時適用之原獎勵投資條例，並無針對民營事

業開發工業區內公設用地變更，設有公設面積、捐

地或回饋金等相關條件限制，而工業區內丁種建築

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

本得作為工業設施使用，則經濟部本於職權審認臺

南保安工業區內原規劃之部分公共設施用地，確有

變更為產業用地供設廠使用之必要，於查無違法事

證下，尚難認有未合。 

(三)至於陳訴人質疑臺南保安工業區內公共設施用地

產權移轉登記予該工業區管理機構以外第三人之

情形。詢據經濟部工業局檢附土地登記資料查復，

早年已變更為產業用地及目前仍維持為公共設施

用地者，確有部分土地未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，即

出售並移轉登記予該工業區管理機構以外之第三

人情事。按已循序變更為產業用地者，既非屬公設

用地，自無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處分及移轉登記

問題，有疑義者，為目前仍屬公設用地，未經主管

機關核准即擅自處分並為移轉登記者之效力。按登

記原因（買賣）發生日期在產業創新條例公布施行

前之舊法時期者，雖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3

項規定：「前項公民營事業移轉登記所有權予各該

管理機構後，該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建築物與設施

之租售、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，非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，不生效力。」同條例第 68

條復明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前，依原獎勵投資條例或

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編定之工業用地或工業區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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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之取得、租售、使用及管理，適用本條例之規

定。」然此詢據經濟部檢討表示，原促進產業升級

條例第 64 條第 4 項並無類同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

第 3 項「未經當地地方工業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生

效力」之規定，是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出售公共

設施用地並已辦竣產權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者，依照

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，登記有其絕對效力等語。 

(四)綜上，臺南保安工業區內部分原規劃公設用地，業

由經濟部核准變更為產業用地，自得供設廠使用，

於查無違法事證下，尚難認有未合。其餘仍屬公共

設施用地者，於產業創新條例施行前，未經主管機

關核准即擅自出售並移轉登記者，受土地法第 43

條明定登記有其絕對效力之保護，惟既仍屬公設用

地，仍應依規劃公設用途使用，當請臺南市政府本

於地方主管機關權責，詳查區內公設用地是否確實

依照各該規劃用途使用，持續落實違規稽查取締工

作。 

二、民營事業開發工業區內公設用地應移轉登記予管理

機構或當地縣（市）有，為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現

行產業創新條例所明定，經濟部長期忽視上開攸關工

業區良善管理維護之法律規定意旨，怠於研議採取積

極有效之相應配套措施，消極推諸係屬開發單位與管

理機構雙方間之私權爭執，致地方主管機關未能即時

落實執法，有失中央工業主管機關職責。 

(一)原獎勵投資條例並未就民營事業自行開發之工業

區，其管理機構之設置、公設用地所有權移轉登記

等事項予以規定，80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原促進產業

升級條例對此亦未有規範，嗣該條例於 88 年 12 月

31 日修正公布，始於第 63 條第 2 項第 2 款、同條

第 3 項及第 64 條第 4 項分別明定：「公民營事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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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土地所有權人開發之工業區，由各該事業或土地

所有權人於辦理土地租售時，向當地直轄市或縣 (

市) 政府申請設置非營利性社團法人之管理機構。

」、「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31 日前開發之工業區

，得依前項規定設置管理機構。」、「投資開發工

業區之公民營事業或土地所有權人開發工業區內

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，其所有權

登記為該工業區管理機構所有。租售、設定負擔或

為其他處分時，應報經當地地方工業主管機關核准

；其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仍不得低於全區總面積百分

之三十。」上開條例廢止施行後，99 年 5 月 12 日

公布之產業創新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與第 51

條第 2 項分別明定：「公民營事業開發之產業園區

，由各該公民營事業於辦理土地租售時，向所在地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成立法人性質之管

理機構。」、「公民營事業開發之產業園區，其公

共設施用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所有權，應無償

移轉登記予各該管理機構。但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

建築物與設施係供不特定對象使用或屬社區範圍

內者，其所有權應登記為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有，並由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管理。」

同條例第 68 條並明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前，依原獎

勵投資條例或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編定之工業用

地或工業區，其土地之取得、租售、使用及管理，

適用本條例之規定。」 

(二)經查民間投資開發之臺南保安工業區，開發單位（

時祥公司）遲未將區內公共設施用地移轉登記予該

工業區管理機構（社團法人臺南縣保安工業區管理

會）或當地市縣有，該工業區管理機構為避免公共

設施用地所有權人任意處分、違規使用，於 9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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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向改制前臺南縣政府陳情，該府向經濟部工業局

請示如何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64 條第 4 項規

定辦理，經工業局函請改制前臺南縣政府轉請所屬

地政機關於 97 年 5 月就臺南保安工業區公共設施

用地（管理中心用地）之地籍資料中加註「出售、

設定負擔或其他處分時，應取得工業主管機關核准

之證明文件」。惟截至 101 年 1 月本院詢據經濟部

工業局彙整提供該工業區內公設用地移轉登記情

形顯示，目前仍屬公設用地之服務中心、展示中心

、貨櫃集散場、水廠及部分道路用地，仍有多筆土

地未移轉登記予該工業區管理機構或當地縣（市）

所有，本案例凸顯，工業主管機關於公設用地地籍

資料加註處分限制之作法，或能避免公設用地所有

權人任意處分土地，卻無法積極有效促使所有權人

依法將公設用地產權無償移轉登記予管理機構，難

以消弭民間開發工業區管理機構未能統籌管理公

設用地之疑慮。 

(三)為此，本院就產業創新條例公布實施前、後，亦即

舊法及新法時期核准設置之民間開發工業區，迄未

依該條例第 50 條規定成立管理機構並依同條例第

51條第 2項規定將公設用地無償登記為管理機構或

當地縣（市）有，各該違反之法律效果？是否影響

原核准開發工業區處分之效力？如何落實上開條

例規定？等制度面疑義詢問經濟部。該部對於上開

問題，於本院函詢及約詢時略稱：產業創新條例並

未就自行開發工業區之民間業者違反第 51 條第 2

項規定時設有處罰規定，亦未賦予主管機關得強制

民間業者辦理移轉登記之權限，且民間業者自行開

發之工業區，其權利義務關係乃存在於開發者及租

購地之廠商間，是主管機關除督促民間業者無償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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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移轉登記外，尚無法強制民間業者辦理登記；產

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無強制規範民間開

發單位應成立管理機構及無償移轉登記公共設施

用地予管理機構或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有，爰無

法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3 款以附負擔行政處分

不履行而廢止原核准開發工業區之處分，且開發單

位與管理機構關於產權移轉登記係屬雙方之法律

關係，如有爭執宜循司法救濟，主管機關尚無法予

以行政強制執行；產業創新條例公布施行後，核准

設置之民間開發工業區，未依該條例第 50 條規定

成立管理機構，並依同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將

公設用地無償登記為管理機構或當地縣（市）有，

倘擅自將公設用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第三人，縣（

市）地方主管機關即可依同條例第 51 條第 3 項有

關該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租售、設

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，非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核准，不生效力之規定，函請所轄地政機關辦

理更正登記並回復原登記等語。核經濟部所復內容

，顯見該部對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

之見解消極，對於開發工業區之民營業者拒絕依法

辦理公設用地移轉登記事宜，束手無策。 

(四)綜上，工業區設置管理機構及公共設施用地應移轉

登記予管理機構或當地縣（市）有，為 88 年 12 月

31 日修正公布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64 條第 4

項及現行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所明定，工

業區編定開發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，設置管理機構

及公設用地產權應移轉管理機構等規定，攸關工業

區之良善管理維護，經濟部長期忽視上開公法規定

立法意旨，怠於積極研議採取相應配套措施，消極

推諸係屬開發單位與管理機構雙方間之私權爭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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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致地方主管機關未能落實執法，有失中央工業主

管機關職責。 

三、經濟部於本院調查約詢後，變更原先消極見解，已就

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如何落實執法事宜

，積極研商規劃行政契約之配套措施，除請該部本諸

權責儘速落實推動外，對於該配套措施執行前之民間

開發工業區，仍應督促各地方主管機關確實於公設用

地地籍資料加註處分限制、加強稽查取締是否確實依

照規劃用途使用，促使依法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事宜。 

(一)經濟部對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51條第 2項有關公民營

事業開發之工業區其公設用地應無償移轉予管理機

構或當地縣（市）所有之規定，原採消極見解，認

係屬開發單位與管理機構雙方間之法律關係及私權

爭執，公權力無從介入強制落實執行。嗣該部法規

委員會及工業局等主管人員於 101 年 3 月 5 日接受

本院詢問，針對如何善盡主管機關職責落實執法之

質疑，會後該部工業局陸續邀集專家學者、民間開

發工業區管理機構及各市縣政府主管機關多次雙向

會商，先後共計舉行 6 場研討會議後，規劃提出落

實執法之配套措施。 

(二)據經濟部查復，原規劃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33 條核定

公民營事業開發產業園區設置公告時，主管機關除

載明核定之內容外，並作成「附負擔之行政處分」

或「以行政契約取代行政處分附款」等 2 種方式，

嗣經與會代表意見交流後，認以行政契約方式於執

行上較無疑義，因工業區開發非全屬整體開發完畢

始辦理租售，亦有分區開發分區租售之情形產生，

加上於核准設置時僅就規劃之工業區區域範圍加以

審核，在此階段尚無法得知公共設施確切標的，因

此附負擔之行政處分，爾後恐有需辦理行政訴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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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，不宜逕予採行，行政契約可將雙方權利義務關

係、保證和擔保相關標的明確規範，且爾後倘公共

設施設置規劃異動，該契約亦可配合增補，實務上

執行較為明確且較無疑義，日後倘有公民營事業申

請設置開發工業區，各縣市政府得於該契約簽訂後

再行公告設置，該部工業局刻在研酌行政契約範本

內容等語。 

(三)上開經濟部為落實執行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2

項規定，研議訂定行政契約範本，擬由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於產業園區核定設置公告時與民營事

業簽訂載明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配套措施，該部當

本諸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權責儘速核定推動，以落實

執法。惟此項為使地方工業主管機關爾後據以落實

執法之行政契約配套措施，對於先前已核准設置之

民間開發工業區而言，尚無從據此解決公設用地所

有權人未依法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予管理機構或當地

縣（市）有事宜，是仍應請經濟部督促各地方工業

主管機關清查民間開發工業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迄未

依法移轉登記與管理機構或縣（市）有之情形，本

於產業創新條例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意旨，轉請地政

機關於工業區公設用地地籍資料加註處分限制，以

避免該公設用地所有權人任意處分，另應請各地方

工業主管機關對民間開發工業區內公設用地是否確

實依照規劃用途使用，加強違規稽查取締，促請依

法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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